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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证券代码：003004；证券简称：声迅股份2、债券代码：127080；债券简称：声迅转债3、当期转股价格：28.94元/股4、转股期限：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日5、自 2025年 5月 7日至 2025年 5月 20日，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即24.60元/股），预计后续有可能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6、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000万
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3〕65号”文同意，公司2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声迅转债”，债券代码“12708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

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 7月 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 12 月2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29.34元/股调整为 29.1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29.14元/股调整为28.9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4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
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
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5月7日至2025年5月20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24.60元/股），预计后续有可能触发“声迅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
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1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3004 证券简称：*ST声迅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声迅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的主要内容

近日，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新疆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投”）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

定公司为G3013线乌恰至康苏高速公路项目施工WKSG-1标段的中标单

位。

新疆交投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后续根据项目转化情

况将拟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纳入日常关联交易管控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现将中标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9795790391X
3、成立时间：2006年12月25日

4、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孙泽强

6、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301号

7、主营业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公路工程监理；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护作业；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

运输（网络货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新疆交投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疆交投为公司的关联人。

9、履约能力：新疆交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G3013线乌恰至康苏高速公路项目施工WKSG-1标段

2、招标单位：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单位：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金额：450,551,487.79元（大写肆亿伍仟零伍拾伍万壹仟肆佰捌

拾柒元柒角玖分）

5、项目总工期：730日历天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新疆交投实施公开招标，本次交易严格履行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

审原则，经过了评标定标等程序，定价公允合理。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

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

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参考，遵循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

影响。

六、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项目招标单位正式签订合同，项目的

履行情况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及项目金额以最终

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按照《中标通知书》的要求签订合同，并根据

该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5-028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ST东园 公告编号：2025-061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766,705,0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44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08人，代表股份 125,285,13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0883%。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615人，代表股份1,891,990,195股，占

总股本的31.5367%。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
股东”指持有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 61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26,
785,7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80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6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
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5,571,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08%；反对股份数为5,917,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8%；弃权股份数为 50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5,550,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6%；反对股份数为5,914,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6%；弃权股份数为 5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5,586,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15%；反对股份数为5,939,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9%；弃权股份数为 46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5,246,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36%；反对股份数为5,917,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8%；弃权股份数为 8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

5、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5,300,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64%；反对股份数为5,924,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1%；弃权股份数为 7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4,718,4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57%；反对股份数为6,406,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6%；弃权股份数为 86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219,513,96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
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35%；反对股份数为6,406,298股，占参与表决
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8%；弃权股份数为865,47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49,1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16%。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4,352,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63%；反对股份数为6,871,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2%；弃权股份数为 7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4,941,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75%；反对股份数为6,348,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6%；弃权股份数为 6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91,990,195股。同意股份
数为1,887,435,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2%；反对股份数为4,065,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9%；弃权股份数为 4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就2024年度出席

董事会和股东会情况、2024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等方面作出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5年4月29日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田夏洁、吴雨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
下法律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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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获得独立董事

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

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选举滕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截至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滕力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滕力先生书面承诺将参加独立董
事资格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近日，公司接到滕力先生的通知，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洪爱金先生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股东大会，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代表股份76,305,23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6.07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75,190,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54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4人，代表股份 1,114,2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6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4人，代表股份 1,114,29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4人，代表股份 1,114,2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26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95,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24％；

反对140,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3％；弃权3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4,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848％；反对140,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180％；弃权3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972％。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97,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42％；

反对13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弃权37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105％；反对13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796％；弃权3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100％。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02,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12％；

反对13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5％；弃权3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1,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861％；反对13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67％；弃权3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972％。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97,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42％；

反对13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弃权37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105％；反对13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796％；弃权3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100％。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0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83％；

反对134,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7％；弃权37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9,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887％；反对134,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975％；弃权37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138％。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15,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69％；

反对144,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弃权44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605％；反对144,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860％；弃权4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953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943％；反

对 15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907％；弃权 44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4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336％；反对15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78％；弃权4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586％。

关联股东洪爱金、金宁、王敏、程涛木、许平回避表决，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76,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64％；

反对15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弃权44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9,6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413％；反对15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78％；弃权4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509％。

关联股东王力成、管桂琴回避表决，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8,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989％；反

对147,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93％；弃权40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9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4,0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233％；反对147,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014％；弃权4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753％。

关联股东洪爱金回避表决，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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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江苏镇江京口经济开发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9
353,678,983

37.99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经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魏新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
会秘书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
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556,086
比例（%）

99.6825

反对

票数

828,021
比例（%）

0.2341

弃权

票数

294,876
比例（%）

0.08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506,915
比例（%）

99.6686

反对

票数

896,552
比例（%）

0.2534

弃权

票数

275,516
比例（%）

0.078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548,995
比例（%）

99.6805

反对

票数

864,895
比例（%）

0.2445

弃权

票数

265,093
比例（%）

0.07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442,235
比例（%）

99.6503

反对

票数

991,046
比例（%）

0.2802

弃权

票数

245,702
比例（%）

0.0695
5、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995,108
比例（%）

99.5238

反对

票数

1,392,713
比例（%）

0.3937

弃权

票数

291,162
比例（%）

0.08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融资业务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540,401
比例（%）

98.5471

反对

票数

4,884,520
比例（%）

1.3810

弃权

票数

254,062
比例（%）

0.071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586,755
比例（%）

98.6304

反对

票数

1,167,995
比例（%）

1.1229

弃权

票数

256,493
比例（%）

0.246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412,775
比例（%）

99.6419

反对

票数

1,022,506
比例（%）

0.2891

弃权

票数

243,702
比例（%）

0.069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476,566
比例（%）

99.6600

反对

票数

966,215
比例（%）

0.2731

弃权

票数

236,202
比例（%）

0.066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708,768
比例（%）

99.1601

反对

票数

2,657,313
比例（%）

0.7513

弃权

票数

312,902
比例（%）

0.088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807,011
比例（%）

99.4707

反对

票数

1,435,982
比例（%）

0.4060

弃权

票数

435,990
比例（%）

0.123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814,511
比例（%）

99.4728

反对

票数

1,428,570
比例（%）

0.4039

弃权

票数

435,902
比例（%）

0.1233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472,046
比例（%）

99.6587

反对

票数

905,335
比例（%）

0.2559

弃权

票数

301,602
比例（%）

0.085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497,215
比例（%）

99.6658

反对

票数

883,566
比例（%）

0.2498

弃权

票数

298,202
比例（%）

0.0844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618,655
比例（%）

99.7002

反对

票数

702,795
比例（%）

0.1987

弃权

票数

357,533
比例（%）

0.1011
1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2,302,495
比例（%）

99.6108

反对

票数

1,023,686
比例（%）

0.2894

弃权

票数

352,802
比例（%）

0.0998
1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52,577,686 99.6886 794,595 0.2246 306,702 0.08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
保授权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融资业务
授权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铝锭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进行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722,111
46,274,984
42,820,277

46,534,371

46,692,651
46,756,442
44,988,644
46,086,887
46,094,387

46,751,922

46,777,091

46,582,371

比例（%）

97.4212
96.4889
89.2854

97.0297

97.3598
97.4928
93.8067
96.0967
96.1123

97.4833

97.5358

97.1298

反对

票数

991,046
1,392,713
4,884,520

1,167,995

1,022,506
966,215

2,657,313
1,435,982
1,428,570

905,335

883,566

1,023,686

比例（%）

2.0664
2.9039

10.1848

2.4354

2.1320
2.0146
5.5408
2.9941
2.9787

1.8877

1.8423

2.1345

弃权

票数

245,702
291,162
254,062

256,493

243,702
236,202
312,902
435,990
435,902

301,602

298,202

352,802

比例（%）

0.5124
0.6072
0.5298

0.5349

0.5082
0.4926
0.6525
0.9092
0.9090

0.6290

0.6219

0.73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5、14、1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4-14、16对中小股东单独计
票。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杭州鼎胜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249,667,740股，由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晶、藕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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